附件
2026年度

中国科学院科普项目征集指南

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

2026年6月
为加强全院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工作，推进科研资源科普化和优质科普成果产出，推动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促进全民科学素养提升，现面向全院发布2026年度科普项目征集指南。

一、“科学与中国”活动
（一）“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主场活动
1. 申报条件

（1）具有项目实施能力和基础，配备专门团队，能提供实施项目所必备的保障条件。

（2）熟悉科普工作，科普工作实绩较好。
（3）具有大型活动组织协调经验。

（4）限京区院属单位牵头申报；鼓励申报单位和京区高校等单位联合组织活动。
2. 内容要求

项目单位每月固定在学术会堂承办1期科普活动，针对科技热点开展科普互动活动，鼓励采用征集形式组织社会公众参与，逐渐形成“学术会堂”阵地效应和品牌效应。

3. 考核指标

（1）加强选题策划，完成12场科普活动（每月至少1场），每场活动组织不少于2位科学家（至少1位院士）主讲。

（2）具备组织经验，每场活动组织线下公众不少于200人。

（3）每场活动须有中央主流媒体报道。
（4）充分展示区域内研究院所的科技创新成果，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5）提交每次活动简报及相关图文、视频数据资源并录入“科学与中国”平台。

（6）提交年度活动总结汇编。
4. 有关说明
支持经费额度不超过40万元。
（二）“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地方行

1. 申报条件
（1）院属法人单位应作为唯一申报单位。

（2）具有项目实施能力和基础，配备专门团队，能提供实施项目所必备的保障条件。

（3）熟悉科普工作，科普工作实绩较好。

（4）鼓励与地方科协、相关学会联合组织活动。

2. 内容要求
支持院属各单位结合自身学科特色，邀请院士、专家走进各省、市开展“科学与中国”科普活动，精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面向西部地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及科普资源相对薄弱地区开展活动。西藏、宁夏、青海、内蒙古、贵州、黑龙江、吉林、广西、甘肃、江西、新疆等地区为本年度重点支持地区。

3. 项目要求

（1）各单位需按照“科学与中国”活动规范要求开展科普活动。

（2）坚持公益属性，“科学与中国”品牌不可用于任何形式的商业行为。在活动前通过“科学与中国”数字化服务平台报备，审核通过后主办单位方可使用相关标识。

（3）活动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进党校、进高校、进中小学、进军营和进企业开展科普活动等。
（4）“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地方行需组织专场科普活动，不可用常规活动拼凑完成指标。
4. 考核指标

（1）邀请不少于5位院士、5位专家开展不少于15场科普活动。

（2）活动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少于3家媒体报道活动，现场受众累计不少于2000人。

（3）提交新闻报道、报告视频、照片等，在征求院士、专家本人许可的基础上，提供报告PPT。

（4）提交活动总结1份（不少于1000字）。

5. 有关说明
支持不超过19个项目，其中重点地区11个，其他地区8个；重点地区每个项目一般不超过20万，其他地区每个项目一般不超过10万；邀请院士或科学家较多的可适当增加额度。

二、科普图书出版
1. 申报条件
（1）申报人为院属单位在职职工。如需联合创作，申报人须为在职职工，离退休人员、学生、院外人员可作为项目参与人。

（2）申报图书已完成60%（含）以上书稿，已完成全部书稿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
（3）创作主体及团队应具备科普图书创作能力或发展潜力，并组建由相关领域科学家和科普专家组成的顾问团队。

（4）译著已完成版权引进等相关工作，并将版权合同作为附件提交。

（5）承担科普图书项目未完成结题的，不得申请。

2. 内容要求
（1）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取向和舆论导向，编创要体现科研与教育、文化的融合，具有科学性、知识性、教育性。
（2）鼓励院士牵头策划并深度参与创作，将前瞻深入的学术洞见、严谨求实的创新精神和长期积累的科学智慧融入科普表达，推出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备的优秀科普图书。

（3）通俗易懂，有助于启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具有打造成为畅销书的潜力。

（4）结题呈现作品须与申报作品内容一致。

3. 成果要求
（1）作品的第一次发行量不低于2000册（套），向学部工作局提供50本（册）图书用于存档、展示等工作需要。
（2）对质量特别突出或由院士牵头创作的科普图书，将择优纳入“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科学普及系列”，并按照丛书统一设计要求对图书整体风格、封面装帧等进行设计。
4. 有关说明
支持科普图书不超过15种（套），每种图书（单本）支持创作经费6万元，丛书支持10万元。 

三、科普品牌活动

（一）中国科学院科学节京外专场活动

1. 申报条件

（1）申报单位应联合区域院所、大学共同开展跨领域、多学科科普活动。
（2）项目牵头人应为申报单位分管科普工作的所、局级领导。

（3）执行团队具有大型活动组织协调经验。

（4）鼓励与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开展活动，积极申请地方政府支持。
2. 内容要求

在京外地区组织科学节专场活动，活动应充分展示区域内中国科学院研究院所科技创新成果。每场活动须在统一场地集中举办，活动时长为2天。鼓励结合区域特色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设计，打造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科普品牌活动。

3. 考核指标

（1）协调不少于10家院属相关单位参与专场活动。

（2）接待线下公众不少于5000人。
（3）活动线上传播量不少于300万人次。

（4）充分展示区域内我院研究院所的科技创新成果，树立良好社会形象。
（5）提交活动总结报告及相关图文、视频数据资料。
4. 支持额度

统筹兼顾区域平衡基础上，支持地方专场活动不超过4个，每个专场支持经费额度不超过40万元。

（二）国家级重大科普竞赛活动院内预赛
1. 科普讲解大赛院内预赛
（1）申报条件

①申报单位具有专职科普工作人员。

②项目承担人承担过国家级、院级科普活动或竞赛类项目。

③项目承担人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并具有3年以上科普工作经验。

（2）内容要求

组织开展科普讲解大赛的院内预赛，院内预赛结束后形成反馈问卷、活动总结材料、音视频宣传材料，并将比赛视频切片剪辑放至“科学与中国”相关平台；组织专家对选拔出的国赛选手进行培训，并带队参加全国赛。
（3）考核指标

①顺利保障全国科普讲解大赛院内预赛的实施，并按照全国赛要求做好培训、报名和材料准备等工作。

②提交活动总结及相关图文、视频数据资源。

（4）有关说明
支持预赛项目不超过1个，经费额度不超过20万元。

2. 科学实验展演汇演院内预赛
（1）申报条件

①申报单位具有专职科普工作人员。

②项目承担人承担过国家级、院级科普活动或竞赛类项目。

③项目承担人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并具有3年以上科普工作经验。

④项目承担人没有违纪违法行为。

（2）内容要求

组织开展科学实验展演汇演院内预赛，院内预赛结束后形成反馈问卷、活动总结材料、音视频宣传材料，并将比赛视频切片剪辑放至“科学与中国”相关平台；组织专家对选拔出的国赛选手进行培训，并带队参加全国赛。
（3）考核指标

①顺利保障科学实验展演汇演院内预赛的实施，并按照全国赛要求做好培训、报名和材料准备等工作。

②提交活动总结及相关图文、视频数据资源。

（4）有关说明
支持预赛项目不超过1个，经费额度不超过20万元。

四、科普与科学教育研究课题
1. 申报条件

（1）申请人需具备丰富的科研、科普或科学教育工作基础和经验。

（2）研究团队组成合理，兼顾不同学科领域，以及理论与实践的平衡。

（3）可利用AI工具辅助研究，严禁直接使用AI生成申请书主体内容及研究成果，如使用AI辅助，须对内容准确性进行人工核查，并在正文中明确声明与标识。
（4）可接受联合申报课题，第一申报单位为牵头单位。
2. 课题设置
（1）围绕我院科普现状及突出问题的实地调研与分析。

（2）主要发达国家国立科研机构或国家科学院科普工作模式、政策、举措等研究。
（3）国际AI+科学教育案例研究及对我国和我院的政策建议。

（4）面向乡村振兴或西部发展的科普赋能路径研究。
（5）科学史与科学技术哲学融入科学教育的实施路径研究。

（6）国内外典型传播案例分析及对院内重大科普活动的启示研究。

（7）院士推荐的其他选题（需提供推荐信）。
3. 考核指标
项目执行周期一年。每个课题要求形成1篇2万字以上研究报告、1篇3000字左右核心摘要，在CSSCI来源期刊或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至少1篇与项目研究内容相关的论文；论文需标注“本课题为中国科学院科普专项资助（项目编号）”；报告和观点应该具有针对性、建设性与时效性，有利于支持未来工作或服务国家科学技术思想库建设。
4. 有关说明

每个项目支持经费不超过10万元。

五、野外台站科学教育
1. 项目描述
支持野外台站挖掘科学教育潜力，打造面向中小学的科学教育特色实践活动，通过试点教学和示范活动，服务创新人才培养。

2. 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需具备丰富的科学教育资源和相关业务能力，同等条件下具备科学教育工作经验的优先支持。
（2）具有项目实施能力和基础，保障安全性和食宿条件，配备专门团队，能提供实施项目所必备的保障条件。
（3）上一年度未获支持的野外台站优先支持。

3. 考核指标
要求面向野外台站所在地和外地学生等群体开发并实施不少于3个深度科学探究课题（每个项目实施周期在5天以上），并提交完整的课题设计方案、实施总结，课题相关资源数据需录入院内科学教育平台。

4. 有关说明

支持不超过8个项目，每个项目经费额度不超过10万。

六、科普队伍建设
（一）全院科普工作会议
1. 申报条件

（1） 优先支持分院申报。

（2） 积极落实工作安排，规范办会。
（3）配合做好会议支撑保障工作。
2. 考核指标

（1）承担全院120人规模的工作交流活动，会期2天。

（2）根据需要配合收集会议代表意见建议。

（3）提交会议资料汇编和相关材料。

3. 经费额度13.2万元。

（二）全院科普工作业务培训会
1. 申报条件

（1）申报主体需为院属研究所。

（2）能够邀请具有良好政治素质、业务能力的专家授课，并对讲义和课程的政治性、科学性和准确性负责。

（3）执行团队具有组织科普人员培训的经验和所需的保障条件。

2. 考核指标

（1）承担全院120人规模的培训会，会期3天。

（2）需对培训效果进行跟踪评估，调查培训满意度。

（3）提交培训资料汇编和相关材料。

3. 经费额度19.8万元。



